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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一些平台
上，有不少 「地陪」
的招客帖文，內容更
是 「無所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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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牌導遊帶錯路亂解說
旅客體驗差 一肚氣

疑持旅遊簽證來港 非法工作

旅遊模式轉變，深度遊成為趨勢！網上社
交平台近來湧現宣稱可提供 「客製化」 行程接
待的 「香港地陪」 （即導遊）服務，吸引不想
參加旅行團、但又 「不熟路」 的訪港遊客光
顧。

不過，這些 「導遊」 往往不是香港持牌導遊，而是憑
旅遊簽證赴港人士，涉嫌非法受僱提供 「無牌導遊」 服
務。《大公報》接獲多位讀者報料，指光顧這些 「地
陪」 ，一天收費688至900元人民幣不等，但質素極差，帶
錯路時有發生，甚至帶着旅客到已閉館的旅遊點，在景點
的解說更是錯漏百出，影響香港旅遊形象。

旅遊界人士表示，這些 「無牌導遊」 對
旅客缺乏保障，建議當局增加宣傳，打擊非
法導遊。

大公報記者 李茵、張真、石三原（文）
張真、鄧浩朗（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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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有片睇

旅監局：旅行代理商必須領牌

入境處：可罰款五萬及入獄兩年

􀎠地陪􀎡自薦 每小時收百元

旅客若出意外 未必獲賠償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向《大公報》表示，

非持牌導遊透過社交媒體向旅客招徠的行為，是相
當於無牌經營入境旅遊業務。他指這情況不理想，而旅客透過社交
媒體付款配對 「地陪」 ，對旅客缺乏保障， 「畢竟地陪是陌生人，
他們可能有瞞騙旅客的成分，隨時可能收錢後不現身。如果帶旅客
去行山，途中拐騙了，怎麼辦？在行程中萬一出現意外或損失時，
『地陪』 未必會賠償。」

議員：影響香港旅遊形象
姚柏良說，這些 「地陪」 可能是內地居民冒充香港本地人，在

香港進行 「地陪」 業務，如出現任何問題，肯定會影響香港旅遊形
象。非專業的導遊分分鐘會帶領遊客多走冤枉路，有損旅遊體驗。
他認為，旅監局應加強網絡巡查， 「放蛇」 打擊無牌導遊；當局也
應向旅客做好宣傳教育，提醒來港旅遊應透過持牌旅行社購買旅遊
產品，保障消費者權益。

香港導遊總工會理事長黃嘉毅向《大公報》表示，留意到社交
平台有自稱為旅客設計遊覽香港行程的 「地陪」 招徠；也有前線導
遊反映，在旅遊景點見到這些 「地陪」 在為旅客提供導遊等服務。
黃嘉毅說，這類 「地陪」 可能是一些內地網紅或 「代購」 ， 「他們
經常往來兩地，例如 『代購』 會來香港買東西，順便做 『地陪』 帶
客，賺多一筆。」 他說，絕對不鼓勵這種行為，這些無牌 「地陪」
削弱了香港導遊的就業機會，同時難以保障旅客安全和權益。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向《大公報》表示，這些「地陪」若沒持有
香港旅行社牌照及香港導遊牌照，提供在港的旅遊服務，相當大機
會不符合法例要求。他說專業導遊具備急救等專業知識，客人一旦
遇到緊急情況，未經專業訓練的 「地陪」 未必能提供緊急支援。

崔定邦說，這類私人 「地陪」 服務，基於網絡和服務的隱蔽
性，可能會自稱與客人是朋友關係，令當局難於執法。他建議當局
增加向旅客宣傳，保障消費者若發生事情時，投訴有門。

業界回應

▼

讀
者
陳
小
姐
表
示
，
﹁導
遊
﹂
小
張
講

解
景
點
時
，
多
只
照
展
板
內
容
解
說
，
有

時
更
錯
誤
理
解
內
容
亂
解
說
。

▼

小
張
到
達
景
點
後
，
只
自
顧
自
的
坐
在
椅
子
上
玩
手

機
，
完
全
沒
有
做
好
﹁導
遊
﹂
工
作
。

▲
讀
者
黃
先
生
表
示
，
自
己
的
﹁導
遊
﹂
柒
柒
，
完
全

不
熟
悉
景
點
位
置
，
全
程
要
靠
手
機
地
圖
導
航
，
令
他

浪
費
了
不
少
時
間
。

▼

讀
者
何
小
姐
的
﹁導
遊
﹂
小
雅
，
不
單
不
懂
景
點
位

置
要
向
路
人
查
詢
，
更
將
大
館
警
察
舊
宿
舍
誤
以
為
是

可
參
觀
的
監
獄
，
令
何
小
姐
氣
憤
不
已
。

在內地社交平台以 「香港地陪」 、 「香港地
接」 等字眼搜索，隨時可發現不少自稱香港本地

人、香港留學生等用戶發帖自薦，收費約為每小時100元。他們提
供服務大同小異，包括陪同吃飯、景點打卡、遊覽主題公園、購
物，甚至陪過生日等；亦標明 「不涉黃」 ，主攻女性市場。不少人
聲稱精通多語、提供拍照服務，有人更自稱是專業攝影師。

《大公報》記者以顧客身份聯絡其中一位發帖賬戶，對方自稱
是香港00後女生，從小在香港生活讀書，會說流利粵語、普通話和
英文。服務包括客製化遊玩路線，安排美景美食、攝影、包出片，
更說拍到客人滿意為止。她說可按記者想去的地點設計行程，或按
她推薦地點設計行程。她表明是個人接單，並非旅行社，行程不涉
簽訂合約。

收費方面，以3小時起計算，3至5小時為每小時110元，5小時
以上為每小時100元。行程期間主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若要搭的
士，由客人自費；景點若涉及門票收費、途中食飯，地陪的費用亦
由客人支付。

當《大公報》記者提出希望參與香港歷史文化地點，她推薦中
環大館，但直言自己並非專業導遊，在大館只能講解自己知道的部
分。惟當定好行程翌日，她說有急事，不能成行。

記者實測

入境處回覆《大公
報》查詢時表示，根據

香港法例，所有旅客在未獲入境處處長
批准前，均不得在本港從事任何僱傭工
作（無論受薪或非受薪），開設或參與
任何業務，違例者會遭檢控，一經定
罪，最高刑罰為罰款五萬元及入獄兩
年。

入境處表示，根據《入境條例》第
38AA條，非法入境者、受遣送離境令
或遞解離境令規限的人、逾期逗留或被
拒絕入境亦不得接受有薪或無薪的僱傭
工作，開設或參與任何業務。違者一經

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萬元及監禁3
年。任何人士如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
人，均屬違法，最高刑罰為罰款50萬元
和監禁10年。

一直有進行「網上巡邏」
入境處表示，一直有留意一些香港

以外的服務提供者在社交平台的宣傳，
並進行具針對性的 「網上巡邏」 ，如發
現有人利用社交媒體或即時通訊軟件，
組織、安排或慫慂市民干犯聘用非法勞
工等嚴重罪行，會果斷執法。例如今年
8月，入境處調查人員發現有內地攝影

師利用社交媒體宣傳，聲稱可來港提供
攝影服務。調查人員經過情報分析和深
入調查後，鎖定部分可疑人士，展開執
法行動，拘捕三名懷疑在港提供攝影服
務的非法勞工。

入境處並稱，持續加強打擊非法勞
工活動的力度。2024年1月至10月期
間，平均每月進行逾1500次反非法勞工
行動，比2023年的每月平均行動數字增
加約一成。2023年至2024年10月期
間，入境處共拘捕約2400名非法勞工，
而被拘捕的非法勞工當中，約48%為內
地居民。

違法必究

多名讀者報料，聲稱可提供 「導
遊」 服務的 「地陪」 普遍不熟路，甚
至一天內三次迷路。 「香港的導遊這
麼差？」 原來是假導遊作怪。

「他說自己熟悉香港大街小巷，
結果貨不對辦。」 讀者陳小姐（化
名）於11月初透過內地社交平台認識
小張，對方自稱深圳人，經常往返深
港兩地， 「地陪」 服務一天收費900
元人民幣。他為陳小姐設計的 「一日
遊」 行程，先去參觀深水埗配水庫，
但離開時，小張在分叉路前躊躇很
久，陳小姐憶述， 「他說太久沒來，
忘了路線」 ，最終要問晨運的街坊才
找到下山的路。

七分鐘路程行了20分鐘
他們接着去香港文化博物館，小

張全程看着手機導航、帶陳小姐搭港
鐵到沙田站，但在新城市廣場內兜兜
轉轉，找不到出口，其間需向途人問
路，花了近20分鐘才行到博物館。陳
小姐其後自行查閱到訪文化博物館交
通，發現若搭港鐵到車公廟站，只需
步行7分鐘便到博物館。

小張帶陳小姐參觀中環大館時再
次迷路，在山頂纜車站附近繞了半小
時仍未找到路，最終靠導航找到半山
自動扶手電梯，才去到大館。在大館
內，小張將酒吧誤當成參觀景點，又
帶錯去正舉辦活動的場地，被工作人
員請出來。

讀者黃先生（化名）亦遇到不熟
路的 「導遊」 ，行程中走了不少冤枉
路。黃先生於11月在內地社交平台找
到的 「導遊」 柒柒，也是全程靠手機
導航，當日行程要去中環大館，但柒
柒帶他穿過中環巴士站後，走到了國
金中心，才發現走錯路，結果摸索了
大半個小時，才到達大館。

按展板讀 屋邨變屋「屯」
據讀者反映，相關 「導遊」 對香

港的景點和本地文化一知半解，解說
粗略，甚至有錯。

陳小姐說， 「導遊」 小張帶她參
觀文化博物館時，沒有解述博物館特
色，而是自己拿着手機玩，並自行到
處參觀，見到有趣的事物不忘打卡。
參觀展示昔日香港公屋生活的美荷樓
時，小張雖有講解，但疑似按展板內
容介紹，他形容公屋是惡劣住房，衞
生環境極差，他甚至將屋邨的 「邨」
讀成 「屯」 ，說 「看到這些什麼
『屯』 ，就是公屋的意思」 ；講解公
屋遊樂設施時，他將氹氹轉讀成 「飛
飛轉」 。

讀者何小姐（化名）於11月來港
旅遊，她說在內地社交平台找到的
「導遊」 小雅，帶她參觀黃大仙祠
時，介紹在這裏可以求財運，但求不
了姻緣。但她後來發現，小雅沒帶她
參觀 「月老及佳偶天成神像」 。

安排混亂 多次「摸門釘」
三個 「導遊」 的設計行程都有大

館，但他們對這景點並不熟悉。陳小
姐說，小張簡單介紹舊中區警署建造
年份後，便着她自行遊覽，他亦自行
參觀。何小姐找到的 「導遊」 小雅，
帶她遊走大館3號樓公廁一帶，並將
警察舊宿舍誤以為是可參觀的監獄，

更感慨 「以前的人坐牢好舒服」 。
有 「導遊」 事前未做足準備，令

遊客 「摸門釘」 。陳小姐說，小張曾
即興提議往參觀聖方濟各英文小學的
天主堂，說是香港特色，但到達後發
現教堂沒開放，並說 「不好意思，教
堂開放時間沒固定的，網上也找不到
相關資料，只能碰運氣，沒辦法。」

何小姐的 「導遊」 小雅當日更是
帶她連環食閉門羹，原擬參觀香港藝
術館，但當日是閉館日，臨時才說不
能往參觀。當天遇上天文台掛3號風
球，小雅卻帶往乘搭摩天輪，到達後
才發覺三號風球下不運作，唯有轉去
下一個景點，而她沒為失誤道歉。

黃先生與何小姐亦反映，遊覽當
天遇到 「導遊」 遲到、自顧自玩的問
題。黃先生約了柒柒在旺角會合，但
等候良久未見人，柒柒說錯過了一班
跨境車，着黃先生自行到黃大仙，最
終遲到逾半小時。

何小姐與小雅相約黃大仙見面，
但小雅遲到近半小時。遊覽期間，小
雅拿着手機到處拍照打卡，並多次用
手機處理其他事情，何小姐需多次停
下等候。何小姐無奈地說， 「我請她
做地陪，反而更像是我跟在她後面陪
着她玩。」

小張10月已接5單工作
陳小姐說，小張承認沒有導遊相

關牌照，但從事 「香港地陪」 已一年
多，單是今年10月份，已接了五單
「地陪」 工作。

早前兩名以旅遊簽證來港做 「陪
拍」 的內地攝影師，被入境處 「放
蛇」 拘捕檢控，小張說有聽聞，並向
陳小姐自爆來港做 「地陪」 是違法，
「其實要做 『地陪』 ，正式來講是要

考導遊牌的，我拿的是旅遊簽證來
港，但一般都是警察釣魚（放蛇）才
能發現，不然很難查到。」

柒柒告訴黃先生，在不同的內
地社交平台找客戶，透過旅遊簽證
來港做 「地陪」 ，一天收費688元
人民幣，每月能來香港工作十多
天，有時候一天能帶兩團。她承認
沒有導遊相關牌照，並說 「一旦成
為專業導遊，就等於把自己綁死
了，我喜歡沒有約束的，比較自
由。」 對於客人若在途中發生意
外，她說從未遇過，但如真發生，
她只懂找警察處理。

小雅表示，自己的招客賣點是一
人身兼多職，除了制定遊玩攻略兼導
遊，亦可做助理和攝影，拎包服務有
求必應。她說在
深圳的工作毋須
經常坐班， 「太
閒了，所以可以
兼 職 做 『 地
陪』 ，也是個人
愛好吧」 ，一個
多月前開始做
「地陪」 ，已接

4、5單工作。她
沒考導遊牌照，
因為 「要兼顧
工作，哪有
時間去考，
而且做地陪
更自由。」

旅遊業管局回覆
《大公報》查詢時表

示，根據《旅遊業條例》（第634
章），任何人如無由旅監局發出的相關
牌照，不得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或擔任
導遊及領隊。根據《條例》第4條，任
何人如代到港旅客獲取在香港境內的住
宿；或代到港旅客獲取提供：（1）觀
光或遊覽令人感興趣的本地地方的服
務、（2）食肆膳食或其他備辦膳食的

服務、（3）購物行程的服務，或提供
與上述（1）至（3）項的任何服務相關
的本地交通接載的服務，均屬經營旅行
代理商業務。

旅監局稱，按照《條例》有關 「經
營旅行代理商業務」 的涵義，任何人如
代到港旅客提供《條例》第4條述明的
服務，不論其是否持牌導遊、是否以個
體形式運作，以及與到港旅客是否有簽
訂合同，均有可能涉嫌無牌經營旅行代

理商業務。
旅監局表示，一直通過收集情報及

巡查等方式，獲取不同個案的資料，依
法調查和跟進，打擊無牌經營旅行代理
商業務或擔任導遊及領隊等違法行為，
並就涉嫌違反在港逗留條件的個案與香
港入境處保持溝通。旅監局亦計劃在未
來加強宣傳，提醒市民及旅客選擇持牌
旅行代理商及導遊或領隊安排行程，以
避免相關風險。

依法跟進

一知半解一知半解

自顧自玩自顧自玩

向途人問路向途人問路

全程導航全程導航


